附件2
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科研工作负面清单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院党委关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工作的部署，保障科研工作健康发展，强化教职员工廉洁从业意识，做到知红线、守底线、不触线，根据上级科研管理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提出科研工作负面清单，请全体教学科研人员自觉杜绝如下行为：
1.在科研及科研管理工作中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。
2.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相关科研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3.损害学校声誉，利用科研项目危害学校、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。
4.落实科研项目安全工作不到位，泄露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。
5.以伪造、买卖、代写等弄虚作假方式获得项目申请材料；抄袭、剽窃、侵占他人研究成果；骗取科研奖励
6.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；编造虚假合同、编制虚假预算。
7.违规套取或挪用、侵占、贪污科研经费；违规将科研经费转拨、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。
8.违规用科研经费支付与项目执行无关的开支。
9.以横向合作为由变相改变学校教学科研场所功能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。
10.利用科研经费私设“小金库”。
11.私下交易或私下将职务发明创造、科研成果、技术等以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方或在校外应用，并收取报酬。
12.其它国家和地方法规制度等明确禁止的行为。
